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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
南

之

出

路

法
威
之 #
越
南
•
旣
無 8
力
保
縛
之
責
・
復
不
甘
心
放
棄
其
權
益
可

ffl 

矛
盾
/
至
• »
近
藍
尼
內
閣
森
自
前
。
曾
公
開
宣
吿
予
越
南
以
壳
全
獨
立
。 

並
簽
訂
修
約
•
然
曹
宿
在
耳
，
墨
瀋
禾
尼
•
而
承
國
新
總
理
朗
斯
・
竟
又
與
中 

共
舉
行
買
賣
式
之 ®
判
・
圖
將
越
雨
加
以
分
割
■
法

SS

之
政
治
信
用
至
此
已
陷 

於
破I®

•
而
就
南
亦
已
而
臨
決
定
其
最
後
命
連
之
階
段
矣
■ 

越
腐
受
法
。
統
治
・
業 A
七
十
年
於
茲
・
七
十
年
來
•
法

181 視
越
南
爲 
一 

唱
費
源
。
榨
取
到
削
•
無
所
小
用
其
極
。
故
以
往
法
國
之
能
在
欧
洲
朝
强
乃
 

©
其
在
東
方
不
斷
吮
吸
殖
民
地
人
民
血
肉
所
致
•
法
国
愈
强
•
而
越
南
愈
弱
・ 

良
有
以
也
，
转
徒
然
哉
，

惟
是
二
次
大
戰
之
後
。
法
國
國
勢
・
已
日
落
千
丈
•
於
量
界
上
已
屈
居
二 

等
國
家
•
然
其
對
殖
民
地
也
•
則
態
憊
一 
仍
舊
貫
保
守 

如
英
国
亦
予
印
度
三 

邦
以
獨
立
•
而
法IS

則
視
越
南
若
禁
賛 
原
潢
權
益
一
不
願
作
絲
毒
退
讓
• 
越 

共
胡
志
明
•
乃
得
乘
時
蜘
遥
•
以
民
族
主
義2
名
爲
喊
召
•
越
人
不
明
其
內
在

昆一十伞七

從
・
自
是
越
共
乃
得H
趨
壯 X
，
而
至
成
爲
今

之
共
書
主
羲
之
陰
一 

日
之
即
狀
•
可
知
一

♦

越
南
/
危
机
•
實
爲
法
■
自
己
所
造
就
-
而
法 

才
非
越
点

日

民
之
合
作
方
象
、亦
田
是
更
而
顕
明
・ 

今
日
■
法 *
更
食
官
前
約
•
竟
與
中
共

越
南
•
是
越
南
在
此
生

死
關
頭
。
實
不
黑
再
行
坐
視
本
身
命
運
爲
法
國
所
主
宰
•
而
官
本
自
立
目
强
之 

精
神
•
起
而
自
求
多
視
•
蓋
此
日
如
再
徘
徊
觀
望
，
則
危
机
深
矣
• 

爲
越
南
之
生
存

SII 途
計
•
吾
人
認
爲
越
南
應
有
先
具
之
決
心
，
怀
再
受
注 

用
之
操
縱
•
立
卽
發
及
印
立
苴
宣
。
以
表
明
其
爭
取
自
由
之
决
心
，
旨
吿
與
法

國
脫
離
任 

洲

fflil
請一

關
倏
，
而
爲
預
防
法
軍
退
出
越
南
計
•
並
同
時
向
美
國
及
自
由
亞 

•
在
此
情
形2
下
，
相
信
不
僮
美
国
能
立

811
施
以
有
效
援
助
•
卽

亞
洲
各
自
由
國
家
亦
本
可
親
隣
之
義
•
予
以
助
力
•
如
南
韓
富
局
•
遗
於
敏
月 

之
前
。

81
曾
一 
再
官
吿■

派
兵
金
加
越
戰
•
除
南
韓
之
外
•
具
出
精
神
之
國
家 

當
所
不
乏
也
•
越
南
今
，日
之
唯
一 
出
路
•
卽
爲
自
立
自
强
一 
如 
此
必
得
道
多
助

快

•
荀
不
率
撮
作
•
一
任
法
國

♦
卽
前
途
之
危
。
吾
人
將
不
忍
覩
也
•

著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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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

行
 

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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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 

經舖有 
港澳佛 

南洋房 
洲
及
扌 

巴等地

性能培元陽安五 M
 扶衰 

?5

君
治/
血 
兩虛子嗣鞭 

難
道
精
滑
精
小
便
不
禁
价 

^
股疝痛向早衰等症

一 坤見效 

产
龍
滑
丸

性
能
益
為
安
神
聰
耳
明
貝 

禽
治
贫
也
而
黃
食
愁
不
振 

神
昏
體
倦
睡
中
多
停
口
渴 

心煩及夜不安眠等症

一 服 
見功 

跡
活
胳
丸

41 能
添
精
補
箕
运
者
選

，
，
：文~
性
能
強
筋
骨
冗
伤
胳
祛
風 

寄治校育不全未老先
衷
一濕
爲
治
風
濕
諸痹
城
背
疼 

見色，叩洩兀醜無能陽座一加半身不遂步履姒雞莉 

早洩及諸 ̂
之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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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
拘
半
及
乐 M
筋絡等症 

三天妆 
71

當
焼
比
奴.

本

米

偈

保

證

此

米

爲

忒

士

 

超

胃

苗

・
品

質

優

良

， 

經

衆

認

爲

市

上

11 上
奸

海

加

拿

大

米

偈

啓

長

身

絲

苗

 

好

贵

好

飯

沓
港
乍
畏
街
二
十
五
號
到
家
屈
格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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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
惠

夏

季

報

費

與

吿

白

費

本
韓
向
承
谷
界
『
僑58

照
，
無
任
感
激
•
竊
思
筆
墨
生
涯
費
用
至
爲
浩
 

繁
一 
賴
以
維
綺
者
。
窮
在
槌
費
與
吿
自
費
耳
。
茲
又
援
例
列
墓
往
收
夏
季
 

株
費
與
吿
白
費
"
切
望
單
到
時
・
愛
顧
本
報
諸
君
"
不
吝
涓
埃
，
慨
予
依 

數
擲
下
・
以
資
週
■
• M
不
勝
感
薪
之
至 

*
報
司
理
韶
繕
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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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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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委
長 
徐
洛
賢 
周
逸
經
時$8

副
周
朝
鎬 
黃
榮
闌 
林
鉄
郞 
陳
課
灼 
林
灼
如 
陳18

如 
扁
錨
植 

雷
紀
吳
其
 
周
本
初 
曾
傳
蠶

正
外
交 
陳
福
如 
楊
北B
 
溫
健
蟹 
副
周
伯
昌 
鍾
璧

80 炳
孫
關
祥
鑿

正
財
政 
劉
淇
浩 
周
順
录

• 
副
續
美 

811 
關
祝
漢

正
艦
督 
陳
雲
暖
吳
棟
材 
蔡
元
隆 

正
募
捐
員
黄
柒
蘭 
徐
洛
賢 
陳
文
會 
劉
淇
浩 
鄭
秋
盈 
林
文
合 

林
鉄
郞 
鄭
家
濡

會
計
員
李
洪
阮
 
才

本

報

有

大

帮

舊

報

紙

及

濶

十

七

寸

長

三

十

寸

之

 

白

紙

出

賣

價

鐘

相

宜

如

意

者

請

來

面

商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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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者
諦
神
波
字
纜
唐
郎
公
府
君
不
幸
癒
 

于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九
日
病
終
正
 

寢
積
閏
享
得
六
十
有
八
不
隽
義
遠
居
 

liift
國
未
能
伸
奉
左
側
糠
現
含
殮
鱷
禮
成 

服
蒙
家
叔
績
倫
繪
豪
辦
理
喪
串
經
于
属
 

月
廿
五
日
午
后
一
時
假
座
暗
市
兌
殖
儀
 

舘
家
奠
出
殯
科
市
蘭
墳
备
土
荷
蒙
親
 

朋
戚
友
賜 

88
鱒
儀
花
圈
親
臨
執
統
索
車 

致
送
高
誼
隆
情
歿
存
均
感
相
此
致
謝

未
亡
人
梁
氏
泣
涙
歛
 s
 

孤
子 
方
義 

寧
石 

泣
血
稽
顆 

媳
婦
梁
氏 

拭
淚
飲
难
 

女
擦 
瑞
芹 

瑞
香 

拭
淚
歛
征

惠
贈
列
后
恕
不
尊

瀆
漏
原
諒
.

(
腫
儀
)
振
衡
拾
元 

南
平
別
墅
五
元 

梁
塞
俸 

厚
秩 

每
弍
元 

子
昌
壹
元 

萬
利
園
佗
圈
素
車 

廣
和
源
花
圈
紫
車 

鉅
聲
合
家
花
圈
紫
車 

瑞
獅
旅
舘
鷹
揚
 

仝
花
圈 

曾
傳
積
慶
傳
華
轩
仝
花
圈
 

維
卓
自
家
花
圈
素
車 

相
元
花
圈
 

三 

多
用
索
車 

階
豪
綴
倫
花
圈
素
車
 

南 

平
別
墅
花
圈
素
車 

慶
佃
自
家
遠
鎏
合 

家
仝
花
圈
素
車
活
光
合
家
維
就
自
家
 

仝
素
車
， 
陳
强
素
車 

尙
植
忠
秀
仝
花 

圈 
厚
沾
忠
茂
華
景
忠
信
忠
敏
正
芹
樹
 

榮
仝
花
圈
素
車 

正
氣
花
圈 

謝
兆
祥 

蜜
車 

謝
梁
氏
謝
兆
來
仝
花
圈
素
車
 

維
驪
維
麟
仝
花
圈
案
車 

家
敦
集
聲
倫 

聲
遠
崇
錫
聰
仝
花
圈
索
車 

創
聲
家
韻 

維
盆
業
廷
總
聲
茂
聲
仝
花
圏
素
車
聰
儀
 

弍
元 

樹
濃
春
灼
仝
花
圈
 

桃
腐
餐
館
 

林
慶
趙
威
令
花
圈
索
車
 

厚
心
合
家
花 

圏
吳
季
鎌
花
圈
 
@
慶
餐
館
雷
健
李
 

偉
藻
仝
花
圈 

振
鳌
振
熙
振
翕
振
衡
振
 

麟
仲
華
仝
聰
儀
四
元
花
圈
套
車
房
 

裔
華
華
鏡
華
麗
華
活
振
敦
堯
廷
仝
花
圈
 

繫
事 

尙
慰
尙
聰
嘉
華
灼
廷
漢
澤
正
利
 

仝
花
圈
索
単 

握
瓊
維
椿
正
壽
纜
文
逢
 

榮
保
利
漢
民
培
聲
仝
花
閥
素
車
 

博
聲 

續
慶
鳳
聲
緩
鏞
仟
煜
家
豐
燈
堀
仝
花
圈
 

李
谷
泉
唐
美
容
仝
花
圈
 

續
賢
福
渠
仝 

花
圈 
合
勝
鶏
店
花
圈
 
仟
聲
宏
舜
仝
 

花
圈◎

六

個

房

住

宅

出

賣

 

六
房
住
宅 
一 
間
位
在
網
布
利
愼
區
域
業
 

主
志
在
速
賣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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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•
李
德
基
•
陳
醒
民
，
呂
家
偉
•
鹏 

编
鳴
•
(
股
察
委
員
)
李
金
華
•
黄
泰 

痼
・
李
導
祥
，
朱
姿
熙
•
溫
逸
庭
，( 

候
補
統
察
委
員
)
聶
堯
偉
•
梁
傳
福
• 

司
徒
素
予
• 

16 書
長
曾
振
寰 

副
陳
醜 

民 

財
務
部
長
劇
尊
謀
•
幹
事
林
時
恩 

，
鋪
斯
海
，
宜
傅
部
長
曾
振
癢
•
幹
事 

朱
毓
英
•
葉
煥
棠
■
總
務
部
長
陳 «
 蒞 

•
幹
事
李
雲
鵠
雷
幹
維
。
交
際
部
長 

余
念
增
•
幹
事
潘
焯
均
•
朱
仕
彩
。
訓 

練
部
提
鍾
成
杠
。8

：

事
楊
華
煉 

張
灼 

初
•
組 »
部
長
朱
理
公
♦
幹
事
陳
華
煥 

•
楊
雲
大
。
社
連
部
長
林
如
璋 
幹
事 

裡
祝
南 

趙
汝
毒
•
文
教
鄱
長
李
蔭
棠 

•
幹
事
陳
煥
大
• 
朱
彰
遐
・
生
產
部
長 

伍
進
命
，
幹
事
李
學
泮
•

—

生

-IB

 

員
名
單
通 »
後
♦
駐
加
連
拿
分
部
主
席 

林
社
相
•
與
財
政
伍
叩
文
兩
同
志
分
别 

稚
吿
枝
分
都
篇
務
情
形 
並
@
期
七
月 

十
一
日
；
舉
行
新
厦
落
成
一 
週
年
紀
念 

會
•
與
漫
該
紀
念
開
始
情
形
♦
報
吿
畢 

■
宣

to散
會
云
，

古

壁

建

立

 

卅

一

里

長

海

底

電

線

 

古
壁
第
全
 »
界
欧
玄
施
用
之
=
一 

十
一
英
里
長
木
底
■
線
■
籍
於
今
年
秋

中

國

洪

門

民

治

黨

駐

古

 

總

支

部

全

體

會

議

情

形

 

古
巴
訊
■
中
國
洪
門
民
治m
賦
古 

巴
總
支
部
•
於
六
月
十
三
晚
八
時
•
召 

開
全
體
會 

81 •
出
席
者
•
除
金
髓
執
監 

委
員
職
科
外
，
駐
加
連
厚
分
部
主
席
林 

社
相
•
財
政
伍
叩
文
兩
同
志
列
席
一
主 

席
朱
家
兆 
紀
錄
陳
酶
民
•
首
由
主
席 

•
槌
吿
出
席
人
數
已
足
法
定
•
乃
宦
佈
開 

一
會 
一 
開
會
時
• 
首
由
朱
主
席
宣
佈
召
集 

8 疋
次
會
餅  

»

电
理
由
•
及
報
吿
本
黨
駐 

「美
洲
總
部
五
月
二
日
召
開
全
美
特
別
化 

一
衷
會
讓
幾
項
關
係
於
本
篇
的
團
結
與«
 

一
展
的
重
要
决
議
案•
繼
由
陳
秘
書 

88 
民 

-
盲
讀 

BI
總
支
離
於 
一 
九
五
二
年
四
月
决 

185

本
黨
駐
美
洲
總
部
第
四
屆
執
監
委
員 

一M
員
選
舉
法
案
畢
•
卽
囲
始
対
論
本 

一
諜
駐
美
洲
總
部
第
五
届
執
監
娄
員
職
員 

一
選
霉
法•
經
過 
一 
番
熱
烈
时
論
後 
， 
如 

一
通
齡
依
照
上
居
决M
案
推
選
辦
法
，

to 

一
由
陳
祕
書
將
當
選
人
名
單
宜
讀
一
二
讀 

一
察
無
異
議•
全
舶 
一 
価
起0
賛
成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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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̂fl.) ̂ ̂̂
 ̂̂
 ̂̂̂
 ̂̂
s ̂7)\tc /) y
 ̂
 -
»
)
\
 /) »J

本
餐
師
向
來
生
豚
暢
旺
，
茲
因
人
力
練 

乏
，
兼
因
股
東
因
事
遠
行
，
願
將
全
盤 

生
用
賣
，
樓
上
有
住
房
數
個
，
最
適 

合
有
住
家
者 ®
盘
，
全
部
北
新
装
修
， 

有
意
者
，
函
商
姓
議
，
均
表
歌
迎
。

卡
笠
餐
館
啟 

3
摩

C
LU

B

 

C
AFE

 

P
・O
・ B

ox  34  

D
elburne-  A

lfa
。  

< ̂ < ̂ ̂ z *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w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> = * ' * - *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̂ * ̂ . * ̂ ̂ ̂' 

◎

哀

謝

 

先
考
諱
榮
竄
字
叙
口
馬
公
府
君
痛
于
民
 

國
四
十
二
一
年
六
月
二
十H
在
覓m
哥
梨 

亞
醫
院
唐
終
享
壽
六
十
有
三
歲
經
十
同
 

月
二
十
五
日
在
典
羅
喽
犖
崙
殖
儀
舘
舉
 

行
、喪
禮
歸
土
蒙
宗
親
戚
友
臨
煽
執
続
愚
 

賜
聘
儀
花
圈
索
車
隨
行
髙
誼
隆
情
歿
存
 

均
感
詳
此
哀
謝未

亡
人 

黄
氏 

孤
子 

融
華 
廸
文 

廸
聰 

迪
儀 

廸
宏 

哀
敗 

女 

美
芳 
美
香

-
媳 

佩
貞 

厚
惠
芳
名
 

恕
不
稱
呼 

紐
頓
餐
館
仲
華 

健
民 

文
晃 

松
惠 

康
和 

胡
輝 

恒
学 

昌
棣
素
車
花
圈 

紐
頓
餐
館
西
女
工
友Irene-  M

ary

 

F
 

M
ary  W

.  

M
arlene"  K

ay  

Vio  

rrr
》 Jessie  &.  Loam

a

花
圏
車 

馬
氏
公
所
守
義
錦
章
才
樹
偉
本
允
林
政
 

衍
素
単
馬
叙
羣
典
倫
榮
照
述
倫
榮
喬
 

罐
倫
花
圈 
朱
由
星
矚
華
軒
馬
才
詠
素
 

車
馬
福
擢
雷
恩
！|!
芳
馬
相
相
素
車 

層
炳
坤
圈
榮
驪
索
車
馬
聘
偸
夫
人
馬
 

崑
玉
素
車
爲
述
倫
値
三
愛
倫
洪
林
榮
 

操
典
倫
銓
周
素
車 

周
豪
瑞
馬
豪
瑞
夫 

人
索
車
馬
昌
富
馬
昌
優
馬
槪
倫
素
車
 

馬
華
軒
才
詠
宗
熙
宗
超18

衍
花
圈 

雷
家
安
屬
錦
芳
馬
福
擢
馬
有
相
花
圈
 

屬
遠
緖
屬
能
受
馬
億
偷
烏
民
成
花
圈
 

恩
政
年
合
家
花
圈.M

r  JiB

 Louis  

and

 Fam
ily  

花
圏.IBO

nt  C
afe  

花
圈N

ew
ton

 C
a

野
花
圈M

ist  

M
rs・  M

ah

 Shui  
依

Fam
ily  

花
圈 

(
膊
儀
) 

馬
聘
倫
夫
人
合
家
拾
元 

屬
小8
 
屬
恭
偷 

屬
洪
林 

馬
銓
周 

黃
炳
華
 
馬
享
倫
 
*
顯
倫 

每
五
元 

.%彭
偷
 
B
榮
成 

鳥
遠
衞 

爲
銘
林 

房

倫
 
每M

元 
一一1

北
貞 
属
昌
烈 

每
豊
元

^

^

一
賊
不
寒
而
慄
・

r
L
u
r
p
 E
 

再
管Jm

R
yc

.
■  •

>
■  W

^

 
7

\

6̂$88sssS**SNSSNS*S*8ss88#ss*8ti8s8sss86̂

E

\L
‘
 

鷺

即g
：

自5

氐

叢

V

为

誓

廃

誌

0

S

M

M
D
SU

arM

:®
@

^#®
^*^^^

 

16

供 *

・
省
翟
柏
列
新
昨
日m
， 
佢 

痛
貫
數
星85

內
主
持
興
工
典18

•
此
爲 

百
萬
元
建
般
工
程
之
壹
邮
，
以
便
加
强 

加
土
比
之
銅
鑛
生
產
♦
及
供
給
，
力
與 

聖
»
連
斯
河
南
岸 - 
帶
之
市
鎭
•
此
電 

線
鞫
般
在
水
平
綫
下
一 
千
二
百
尺
之
河 

牀
中
。
其
国
力
牌
由
波
斯
密
河
水
利
工 

程
中
之
水
電 »
動
機
供
應
•

。 

S
t
 »
?
)
\
(
(
c
m
z
\
/
K
/
t
/
s
-
c
(
(
 

英

敎

師

百

四

十

名

受

聘

來

加

 

雷je

打
電
•
沙
市
加
寸
省
教
育
廳 

長
萊
特
昨
日
宣
布
•
已
簽
署 
一 
項
合
闌 

•
俾
由
英
國
及
爱

81

蘭
移
衆
壹
百
四
十 

名
教
師
•
於
今
豆
來
本
會
任
教
職
云
. 

據
萊
特
稱 

沙
省
學
校
托
管
委 

11
會
在 

國
外

«|紙
履
喪
君
聘
教
師
■
名
•
入
選 

者
將
於
兩
月
內
開
始
抵 ̂
 
云
， 

古

闌

地

河

汜

濫

 

四

萬

人

逃

難

墨
西
哥
飢
■
近
日
古
蘭
地
河
洪
水 

爲
患
•
四
萬
人
無
家
可
歸
。
有
三
禅
及 

五
村
成
魔
墟 

核
河
爲
墨 ®
與
美
國
忒 

士
省
之
天
然
交
界
•
医
國
方
面
•
大
槪 

有
四
十
人

to溺
死
，
而
或
遠
超
此
數
云 

/
\
(
/
\
/
\
/
\
/
l
>
^
(
t
/
\
/
\
/
\
#
s
s
s
c
c
/
^
\
 

攻

擊

蔣

介

石

之

軍

官

 

被

捕

撥

返

台

灣

聽

命

 

美
國
芝
加
济
血
日
美
 *
 社
電
・
一 

名
由
灣
政
府
遣
派
來
奧
受
訓
克
畢
之
海
 

軍
陸

II
隊
除
長
孫
冶
(
譯
音
)
一
因
攻
擊 

時
介
石
•
並
睛
求
取
得
美
幽
政
治
豚
民
 

身
份 

星
期 A
日
已
将
其
逮
捕
•
而
撥 

返
台
灣
云
•

孫
隊
長
之
被
捕
，
乃
因
國
方
代
表 

。
向
國
務
院
請
求
將
孫
氏
逮
捕 

罪
咎 

爲
逃
避
兵
役 

彼
境
在
已
被
逼
搭
返
自 

灣
飛
&
返
台
灣 E■

孫
乃
液 
一 
九
瓦
二
年 
來
酸
受
訓
♦ 

舉
業
後
立
刻
提
出
辭
職
•
並
要
求
美
國 

准
以
政
治
難
民
身
份
居
留
， 

吳
國
植
立
測
對
此
事
批
評
-
對
孫 

氏
此
種
不
加
飾
問
• 

59
立
刻
撥
返
台
灣 

■
爲 
一 
件
最
不
幸
及
不
智
之
事
•

5：

孫 

返
台
後
，其
命
運
必
遭
受
最
残
酷
之
待 

遇
云
・

纟源磯 
女 视
A叱3


